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年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三期项目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苏政办发〔2017〕54号），省教育厅将于近期开展2018年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年度报告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年度报告范围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立项学科名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87号）公布的178个立项学科。年度报告由项目责任高校统一填报。

二、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优势学科三期项目2018年建设总体成效、学校推进学科建设举措和政策保障、年度标志性成果及案例、省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018年度获得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培育）支持高校的年度报告，将作为2019年高水平大学建设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请各高校于2019年4月19日前，将三期项目年度报告（一式三份）和佐证材料（一式一份，仅提供反映标志性成果关键信息页面）盖章后报送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并同时报送与纸质材料完全一致的电子版（Word版和PDF版，佐证材料仅需盖章的PDF版）。省教育厅联系人：徐砚田、邹燕，电话：025-83335113、83335553，邮箱：jsxkjs@126.com。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1504室, 邮编：210024。

附件：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年度报告（样表）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4月8日

附件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三期项目年度报告

（2018年度） 

学校名称                   （盖 章）          

填报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办）            （手机）           

电子信箱                                      

江苏省教育厅制
2019年4月
填 报 说 明

一、本表填写内容起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超出该期限取得的各类成果不纳入统计范围（另有说明的除外）。各类成果以正式发表、合同签订或上级批复文件的时间为准。

二、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间）的专任教师（含外国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均指本单位人员署名本单位获得的成果（请同时注明本单位排序及本单位人员排序）。

三、本表中填写的人员及取得各类成果、平台，不得在不同立项学科间重复使用。由多学科共同取得的成果，责任高校应将其归入作出最主要贡献的立项学科。
四、本表不得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五、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正文字体采用小四号宋体，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一、学科建设成效（简述本校优势学科三期项目2018年建设总体成效，限800字以内）
	


二、建设举措和政策保障（简述学校推进优势学科三期项目建设的举措和政策保障，简洁明晰，逐条列出，限800字以内）
	


 三、年度标志性成果及案例（各立项学科在优质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每个立项学科限填写10项。同时，每个学科填报一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
（一）XXX（立项学科名称）
	1. 标志性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2. 案例（限800字以内）


注：本栏分学科复制填写。 

四、省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单位：万元）
	立项学科名称
	省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

	
	投入

总额
	支出项目名称

	
	
	合

计
	设备费（购置及运维）
	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其他

	XXX
	
	
	
	
	
	
	

	XXX
	
	
	
	
	
	
	

	XXX
	
	
	
	
	
	
	

	XXX
	
	
	
	
	
	
	

	XXX
	
	
	
	
	
	
	

	合 计
	
	
	
	
	
	
	


注：经费支出统计时间截至2019年3月31日。

五、学校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年度报告所填内容情况属实。

学校（盖章）：                   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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